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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关联董事郑永刚、庄巍、李智华、杨峰、李凤凤、

沈云康回避该议案。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

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关于《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（修

订稿）》的议案； 

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） 

（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6 票回避） 

公司对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进行了审慎分析，根据公

司最新实际情况，对《关于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

析报告》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，并编制了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

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（修订稿）》。 

因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公司关联董事郑永刚、庄巍、李智华、杨峰、李凤凤、

沈云康回避该议案。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

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、审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； 

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） 

（11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 

公司所聘请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收购非公

开发行募投项目所涉及的标的资产 2019 年度、2020 年度、2021 年 1 月的财务状

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“信会师报字[2021]第 ZA12089 号”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收购 LCD 偏光片业务及相关资产的审计报告》，同时出具了“信会师报

字[2021]第 ZA12093 号”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阅报告》；评估机构银信

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1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“银信评报字（2021）

沪第 1258 号”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杉金光电（苏

州）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关于《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（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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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）》的议案； 

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） 

（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6 票回避） 

公司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

工作的意见》、证监会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

项的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文件的要求，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

响进行了认真分析，对《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》

进行了修订，编制了《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（修

订稿）》，并由相关主体出具了关于切实履行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。 

公司关联董事郑永刚、庄巍、李智华、杨峰、李凤凤、沈云康回避该议案。

本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。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； 

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） 

（11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 

根据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编写了截

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》。 

 



 


